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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行销售私募基金为名，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对集资款具有非法占

有目的的，构成集资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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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中某中基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中基集团”）；

被告人孟某，系中某中基集团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被告人岑某，系中某中基集

团总经理；被告人庄某，系中某中基集团副总经理（已死亡）。

2015 年 5 月，孟某注册成立中某中基集团。2015 年 11 月至 2020 年 6

月，中某中基集团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孟某、岑某、庄某，通过实际控制的

上海檀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檀某公司”）、上海洲某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洲某公司”）、深圳市辉某产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辉某集团”）以及合作方北京云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某公司”）等

10 多家公司，采用自融自用的经营模式，围绕中某中基集团从事私募基金产品

设计、发行、销售及投融资活动。



孟某、岑某、庄某指使檀某公司、洲某公司工作人员以投资中某中基集团

实际控制的多家空壳公司股权为名，使用庄某伪造的财务数据、贸易合同设计内

容虚假的私募基金产品，将单一融资项目拆分为数个基金产品，先后以檀某公司、

洲某公司、云某公司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 39 只私募股权类基金产品。上述

三家公司均在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39 只产品均

在基金业协会备案。

相关基金产品由不具备私募基金销售资质的“辉某集团”等 3 家“辉某系”公司

销售。孟某、岑某指使“辉某系”公司工作人员以举办宣传会，召开金融论坛、

峰会酒会，随机拨打电话，在酒店公共区域摆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

私募基金产品，谎称由具有国资背景的中某中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

以虚设的应收账款进行质押，变相承诺保本保息，超出备案金额、时间，滚动销

售私募基金产品，累计非法募集资金人民币 78.81 亿余元。

募集资金转入空壳目标项目公司后，从托管账户违规汇集至中某中基集团

账户形成资金池，由孟某、岑某任意支配使用。上述集资款中，兑付投资人本息

42.5 亿余元，支付销售佣金、员工工资、保证金 17.1 亿余元，转至孟某、岑某

控制的个人账户及个人挥霍消费 3.9 亿余元，对外投资 17.5 亿余元。中某中基

集团所投资的项目处于长期亏损状态，主要依靠募新还旧维持运转。截至案发，

投资人本金损失 38.22 亿余元。

【刑事诉讼过程】

2019 年 8 月 15 日，投资人薛某到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报案称其购买的

檀某、洲某私募基金产品到期无法退出。同年 10 月 14 日，浦东分局以涉案私

募基金均经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备案，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作出不立案决定。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接立案监督线索后审查发现，涉案私募基金管理人和产品

虽经登记、备案，但募集、发行和资金运作均违反私募基金管理法律规定，属于

假借私募基金经营形式的非法集资行为。2020 年 4 月 10 日，浦东新区人民检

察院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制发《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2020 年 4

月 13 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本案立案侦查，同年 11 月 3 日以孟某、岑

某、庄某涉嫌集资诈骗罪移送起诉。因案件重大复杂，2020 年 11 月 30 日，浦

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将本案报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2021 年 6

月 9 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中某中基集团、孟某、岑某、庄某构成集

资诈骗罪提起公诉。案件办理期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分别向中国银保

监会青岛监管局、中某中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制发检察建议，就办案发现的私募

基金托管银行未尽职履责、国有企业对外合作不规范等问题提出建议，两家单位

积极落实整改并及时回复检察机关。

2022 年 11 月 30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

骗罪判处中某中基集团罚金人民币 1 亿元，判处孟某、岑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庄某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因病死亡，依

法对其终止审理。孟某、岑某提出上诉。2023 年 3 月 13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共冻结涉案银行

账户存款人民币 6500 万余元，查封、扣押房产、土地使用权、公司股权数十处。

判决生效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资产依法组织拍卖，与银行

存款一并发还投资人。

【典型意义】



1.以发行销售私募基金为名，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对集资款具有非法

占有目的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司法机关应以私募基金发行中约定的投资项目、

底层资产是否真实，销售中是否提供虚假承诺等作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的审查重

点；应以资金流转过程和最终去向作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审查重点，包括

募集资金是否用于私募基金约定投资项目，是否用于其他真实投资项目，是否存

在极不负责任的投资，是否通过关联交易、暗箱操作等手段进行利益输送，是否

以各种方式抽逃转移资金，是否用于个人大额消费和投资等。本案中，孟某等人

虚构对外贸易项目、伪造财务资料发行内容虚假的私募基金，以虚假担保诱骗投

资人投资，属于典型的使用诈骗方法募集资金；募集资金汇集于中某中基集团资

金池，主要用于兑付本息、支付高额运营成本和个人占有挥霍，虽有 17 亿余元

用于投资，但是与募集资金的规模明显不成比例，且投资项目前期均未经过充分

的尽职调查，资金投入后也未对使用情况进行任何有效管理，对资金使用的决策

极不负责任，应依法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准确认定犯罪主体，全面审查涉案财产，依法追赃挽损。私募基金非法

集资案件涉及私募基金设计、管理、销售等多方主体，认定犯罪主体应以募集资

金的支配与归属为核心，对于犯罪活动经私募基金管理人或其实际控制人决策实

施，全部或者大部分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除单位设立后专门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外，应依法认定为单位犯罪，追缴单位全部违法所得。私募股权类投资基金的

涉案资金以股权投资形式流向其他公司的，追赃挽损的范围不限于犯罪单位的财

物，对涉案私募基金在其他公司投资的股权，应在确认权属后依法予以追缴。本

案中，10 多家关联公司围绕中某中基集团开展私募基金发行销售活动，募集资



金归中某中基集团统一支配使用，司法机关依法认定中某中基集团为单位犯罪主

体，对单位财产、流向空壳公司的财产以及投资项目财产全面追赃挽损。

3.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透过表象依法认定犯罪本质，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私募基金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

的投资方式、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作为新兴金融产品，

发展时间短，各方了解认识不够深入，容易出现利用私募名义实施的违法犯罪行

为。司法机关要发挥好职能作用，穿透各种“伪装”认识行为本质，依法严惩私

募基金犯罪，通过办案划明行业发展“底线”“红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本案中，司法机关主动作为，检察机关对“伪私募”立案监督、依法追诉，

对相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依法从重处罚，最大限

度为投资人追赃挽损，体现了对利用复杂金融产品实施涉众诈骗行为的严厉惩治，

突出了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司法力度，警示告诫私募行业规范运营、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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